
前 言 
机场作为航空运输和城市的重要基础设施，是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机场体系初具规模，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

为中心，其余省会和重点城市机场为骨干，以及众多干、支线机场相配合的基本格局，为保

证我国航空运输持续快速健康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以及完善国家综合

交通体系等发挥了重要作用，对加强国防建设、增进民族团结、缩小地区差距、促进社会文

明也具有重要意义。但机场总量不足、体系结构和功能定位不尽合理等问题仍比较突出，难

以满足未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特别是提高国家竞争力的要求，进一步优化机场布局和

适度增加机场总量已成为未来时期我国机场发展的重要课题。 

机场布局规划主要解决民用机场空间布局及功能结构问题，通过统筹兼顾、科学布局、

完善结构、合理定位来指导机场的建设和发展，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效利用，增强我国

民航事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民用航空是系统性、关联性和专业性很强的行业，在机

场属地化管理、建设主体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编制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也是加强民航

业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结合未来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总体战略部署，特制定《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不含通用航空机场），规划期限至 2020 

年。在实施过程中，将根据民航运输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变化，适时对本规划进行必要的修

订和调整。 

一、现状及评价

（一） 机场现状 

经过几十年的建设和发展，我国机场总量初具规模，机场密度逐渐加大，机场服务能力

逐步提高，现代化程度不断增强，初步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枢纽机场为中心，以成

都、昆明、重庆、西安、乌鲁木齐、深圳、杭州、武汉、沈阳、大连等省会或重点城市机场

为骨干以及其他城市支线机场相配合的基本格局，我国民用运输机场体系初步建立。截至 2006 

年底，我国（不含港澳台地区）共有民航运输机场 147 个，其中军民合用机场 45 个，全国



机场平均密度为每 10 万平方公里 1.53 个；按飞行区等级划分，4E 级机场 25 个、4D 级机

场 35 个、4C 级机场 58 个、3C 级机场 29 个；按经济地理分布，东部地区 41 个、中部地

区 25 个、西部地区 69 个、东北地区 12 个；按地区划分，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

西北 6 个地区的机场数量分别为 12 个、18 个、37 个、25 个、31 个和 24 个，以每 10 万

平方公里计，密度分别为 1.51 个、1.16 个、4.67 个、2.57 个、1.53 个和 0.81 个。 

（二）基本评价 

1、机场总体布局基本合理。绝大多数机场的建设和发展是以航空运输市场需求为基础，

初步形成了与我国国情国力相适应的机场体系，为促进和引导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加强国防

建设和保障国家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若以地面交通 100 公里或 1.5 小时车程为机场服务半

径指标，既有机场可为 52％的县级行政单元提供航空服务，服务区域的人口数量占全国人口

的 61％、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总量的 82％。 

2、机场区域布局与经济地理格局基本适应。机场区域分布的数量规模和密度与我国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经济地理格局基本适应，民用机场呈区域化发展趋势，初步形成了以北

京为主的北方（华北、东北）机场群、以上海为主的华东机场群、以广州为主的中南机场群

三大区域机场群体，以成都、重庆和昆明为主的西南机场群和以西安、乌鲁木齐为主的西北

机场群两大区域机场群体雏形正在形成，机场集群效应得以逐步体现，对带动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扩大对外开放，提高城市发展潜力和影响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3、机场体系的功能层次日趋清晰。我国民航运输基于机场空间布局的中枢轮辐式与城市

对相结合的航线网络逐步形成，机场体系的功能层次日趋清晰、结构日趋合理，国际竞争力

逐步增强。一批主要机场的综合功能逐步完善、业务能力不断提高，北京、上海、广州三大

枢纽机场的中心地位日益突出，昆明、成都、西安、乌鲁木齐、沈阳、武汉、重庆、大连、

哈尔滨、杭州、深圳等省会或重要城市机场的骨干作用进一步增强，尤其是昆明、成都、重

庆、西安、乌鲁木齐等机场分别在西南、西北区域内的中心作用逐步显现，诸多中小城市机

场发挥着重要的网络拓展作用。 



4、航空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以机场布局规模不断扩大和航空网

络逐步拓展完善为基础，航空运输以其快捷、方便、舒适和安全的比较优势，在我国中长途

旅客运输、国际间客货运输、城际间快速运输及特定区域运输方面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对促

进国际间人员交往、对外贸易和出入境旅游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十五”期间民航运输机

场旅客吞吐量、货邮吞吐量和飞机起降架次分别年均增长 16.3％、9.6％和 11.7％，2006 年

旅客吞吐量达 3.32 亿人次，是 2000 年的 2.5 倍，年旅客吞吐量达到 1000 万人次以上的机

场共有 7 个（其中：北京首都机场 4875 万人次、上海浦东机场 2679 万人次、上海虹桥机

场 1933 万人次、广州白云机场 2622 万人次），占全国机场总旅客吞吐量的 52%。民航客运

量、客运周转量在全社会客运总量和客运总周转量的比重从 1985 年的 0.12％、2.64％提高到

2006 年的 0.8％和 12.3％，航空运输在综合交通运输体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 

（三）存在问题 

机场布局上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一是机场数量较少、地域服务范围不广，难以满足

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尤其是“东密西疏”的格局与带动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

社会稳定与增进民族团结、开发旅游资源等的矛盾比较突出；二是民航机场体系内部未能充

分协调，区域内各机场间缺乏合理定位和明确分工，机场对干、支航空运输协调发展的合理

引导作用薄弱，参与全球竞争的国际枢纽尚未形成，难以有效配置资源和充分发挥民用航空

资源整体优势和作用；三是部分机场的建设和发展与其所在城市规划、军航规划以及其他运

输方式规划缺乏有效衔接，尤其是军民航空域使用矛盾日益尖锐，较大程度上制约了民航的

发展，与国防交通的需要也有较大差距；四是大部分中型以上机场容量已饱和或接近饱和、

综合功能不健全，与提高航空安全保障能力和运输服务质量水平的客观要求存在较大差距。 

二、指导思想、目标、原则

（一）指导思想和目标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构建和谐社会为

出发点，以市场需求为基础，通过优化机场布局结构和增加机场数量规模，进一步加强资源



整合，完善功能定位，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和民航事业的发展，到

2020 年初步形成规模适当、布局合理、层次分明、功能完善的现代化民用机场体系。 

（二）布局原则

1、机场总体布局应与国民经济社会总体发展战略和航空市场需求相适应，促进生产力合

理布局、国土资源均衡开发和国民经济社会发展。 

2、机场区域布局应与区域经济地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与城市总体规划相符合、

促进区域内航空资源优化配置、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城市功能提升完善。 

3、机场布局应与其他运输方式布局相衔接，促进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建立和网络结

构优化，并充分发挥航空运输比较优势，提高综合交通运输整体效率和效益。 

4、机场布局应与航线网络结构优化、空管建设、机队发展、专业技术人员培养等民航系

统内部各要素相协调，增强机场集群综合竞争力，进一步提高民用航空运输整体协调发展能

力和国际竞争力。 

5、机场布局应与加强国防建设、促进民族团结及开发旅游等资源相结合。重视边境、少

数民族地区、特别是新兴旅游地区机场的布局和建设，拓展航空运输服务范围，增强机场的

国防功能。同时考虑充分有效利用航空资源，条件许可时优先合用军用机场或新增布局军民

合用机场。 

6、机场布局应与节约土地、能源等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相统一。充分利用和整合既有机

场资源，合理确定新增布局数量与建设规模，注重功能科学划分，避免无序建设和资源浪费，

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功能定位

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作为民用航空基础设施的空间布局规划，服务于国家经济发展、

社会进步、对外开放和国防现代化建设，体现国家构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和发展航空运输的

意志，明确政府的政策导向，指导民用机场设施有序建设，优化航空运输资源配置，并作为

国家实施宏观调控和投资管理的依据，促进民航事业又好又快发展。 



四、布局方案

根据布局规划的指导思想、目标和原则，依据已形成的机场布局，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实际和民航区域管理体制现状，按照“加强资源整合、完善功能定位、扩大服务范围、优化

体系结构”的布局思路，重点培育国际枢纽、区域中心和门户机场，完善干线机场功能，适度

增加支线机场布点，构筑规模适当、结构合理、功能完善的北方（华北、东北）、华东、中

南、西南、西北五大区域机场群。通过新增布点机场的分期建设和既有机场的改扩建，以及

各区域内航空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场群整体功能实现枢纽、干线和支线有机衔接，客、货航

空运输全面协调，大、中、小规模合理的发展格局，并与铁路、公路、水运以及相关城市交

通相衔接，搞好集疏运，共同构成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至 2020 年，布局规划民用机场总数达 244 个，其中新增机场 97 个（详见附表 1）。具

体是： 

      北方机场群：布局规划机场总数 54 个，其中新增 24 个。

北方机场群由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 8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内各机场构成。在既有 30 个机场的基础上，布局规划新增北京第二机场、邯郸、五

台山、阿尔山、长白山、漠河、抚远等 24 个机场，机场总数达到 54 个，为促进华北、东北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东北亚经济合作和对外开放提供有力的航空运输保障。在此机场群中，

重点培育北京首都机场为国际枢纽机场，进一步增强其国际竞争力；提升和发挥天津、沈阳

机场分别在滨海新区发展和东北振兴中的地位作用；进一步完善哈尔滨、大连、长春、石家

庄、太原、呼和浩特等机场在区域中的干线机场功能，稳步发展阿尔山、长白山、漠河、大

庆等区域内支线机场。 

      华东机场群：布局规划机场总数 49 个，其中新增 12 个。

华东机场群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 7 个省（直辖市）内各机场

构成。在既有 37 个机场基础上，布局规划新增苏中、丽水、芜湖、三明、赣东、济宁等 12 个

机场，机场总数达到 49 个，以满足华东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和对台“三通”的交通需



要。在此机场群中，重点培育上海浦东机场为国际枢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完善上

海虹桥、杭州、厦门、南京、福州、济南、青岛、南昌、合肥等机场的干线机场功能；稳步

发展苏中、三明、宜春、济宁等区域内支线机场。 

      中南机场群：布局规划机场总数 39 个，其中新增 14 个。

中南机场群由广东、广西、海南、河南、湖北、湖南 6 省（自治区）内各机场构成。在

既有 25 个机场基础上，布局规划新增信阳、岳阳、衡阳、邵东、河池等 14 个机场，机场总

数达到 39 个，以满足中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东南亚经济合作、泛珠区域经济一

体化和对外开放。在此机场群中，重点培育广州白云机场为国际枢纽，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提升武汉、郑州机场在中部崛起中的地位；完善长沙、南宁、海口、三亚、深圳、桂林等机

场在区域中的干线机场功能；进一步稳步发展河池、神农架等区域内支线机场。 

      西南机场群：布局规划机场总数 52 个，其中新增 21 个。

西南机场群由重庆、四川、云南、贵州、西藏 5 省（自治区、直辖市）内各机场构成。

在既有 31 个机场的基础上，布局规划新增黔江、康定、腾冲、六盘水等 21 个机场，机场总

数达到 52 个，以适应西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合作发展，

以及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提供交通保障。在此机场群中，重点培育

昆明机场成为连接南亚和东南亚的门户机场，强化成都、重庆机场的枢纽功能，发挥其在西

南地区和长江中上游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中心地位作用；完善贵阳、拉萨等机场功能；稳

步发展黔江、康定、腾冲、六盘水等其他支线机场。 

      西北机场群：布局规划机场总数 50 个，其中新增 26 个。

西北机场群由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5 省（自治区）内各机场构成。在既有 24 

个机场的基础上，布局规划新增天水、陇南、玉树、喀纳斯等 26 个机场，机场总数达到 50 个，

以满足西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促进中国-中亚地区贸易的发展，以及为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和旅游资源开发提供航空运输保障。在此机场群中，重点加快培育乌鲁木齐机场为连接中



亚的西北门户机场，提升西安机场在区域内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完善兰州、银川、西宁等机

场的功能；稳步发展天水、固原、玉树、喀纳斯等区域内支线机场。 

五、近期实施方案

2010 年前，主要通过部分新增机场的建设和既有机场的改扩建，逐步完善各区域机场体

系，近期完成北京、浦东、广州、太原、呼和浩特、九寨沟等机场扩建及鄂尔多斯、阿尔山、

长白山、腾冲、康定、荔波、喀纳斯等机场新建；实施天津、虹桥、杭州、南昌、深圳、长

沙、南宁、成都、乌鲁木齐、西安、银川、西宁等既有机场的改扩建，昆明、合肥、汕头、

库车等机场的迁建及三明、河池、阿里、玉树等机场的新建；积极推进沈阳、哈尔滨、南京、

厦门、海口、重庆、兰州等机场扩建及北京第二机场、苏中、亚丁、六盘水、夏河等新建机

场项目的前期工作并适时开工建设，新设良乡、济宁、日喀则等军民合用机场。至 2010 年

机场总数预计达到 190 个左右，其中军民合用机场达到 55 个，五大区域机场群的整体服务

能力和服务质量水平进一步提高，基本满足我国航空运输发展需求，基本适应我国经济社会

发展需要。其建设和发展重点为： 

（一）北方机场群

完成北京、太原、呼和浩特等机场扩建以及新建鄂尔多斯、长白山、漠河、鸡西机场等

一批工程；实施天津、大连等机场扩建工程及阿尔山、二连浩特、大庆、伊春等新建机场项

目；积极推进沈阳、哈尔滨、包头、延吉等机场扩建项目及北京第二、白城、吕梁等新建机

场项目的前期工作，并适时开工建设；新设良乡等军民合用机场。 

（二） 华东机场群、 

完成上海浦东、杭州机场扩建工程；实施虹桥、南昌、无锡、温州等机场扩建工程，合

肥机场迁建及三明、宜春等新建机场项目；积极推进南京、厦门、青岛、常州、晋江、舟山、

武夷山等机场扩建项目及淮安、苏中、九华山等新建机场的前期工作，适时开工建设。新设

济宁等军民合用机场。 

（三） 中南机场群 



完成广州、深圳机场扩建工程；实施长沙、南宁、张家界等机场扩建工程，汕头机场迁

建及新建河池机场项目；积极推进海口、桂林、湛江、三亚改扩建工程及新建神农架机场等

项目的前期工作，适时开工建设。 

（四） 西南机场群 

完成九寨沟机场扩建以及荔波、康定、黔江、腾冲等机场新建；实施成都、重庆、丽江、

大理等机场扩建工程，迁建昆明机场及新建阿里机场等项目；积极推进贵阳等机场扩建工程

及六盘水、亚丁等新建机场项目的前期工作，适时开工建设；新设日喀则、红河等军民合用

机场。 

（五） 西北机场群 

完成新建喀纳斯机场、银川机场扩建工程；实施乌鲁木齐、西安等机场扩建工程、库车

迁建及新建固原、中卫、玉树机场以及天水、哈密等军民合用机场项目；积极推进西宁、兰

州机场扩建工程项目的前期工作，适时开工建设。 

六、实施效果

上述布局规划实施后，全国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直辖市）、主要开放城市、重要旅

游地区、交通不便地区以及重要军事要地均有机场连接，逐步形成北方、华东、中南、西南、

西北五大机场群，形成功能完善的枢纽、干线、支线机场网络体系，大、中、小层次清晰的

机场结构，航空运输整体发展能力和国际竞争力显著增强；机场与其他交通方式的衔接更加

紧密，与城市发展更加协调，与军航发展相互促进；社会服务范围进一步扩大、服务水平显

著提高。到 2010 年，全国 75%的县级行政单元能够在地面交通 100 公里或 1.5 小时的车程

内享受到航空服务（现状为 52%），服务的总人口达到全国总人口的 78%（现状为 61%），

上述区域内的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全国总量的 93%（现状为 82%）；到 2020 年全国

80％以上的县级行政单元能够在地面交通 100 公里或 1.5 小时车程内享受到航空服务，所服

务区域的人口数量占全国总人口的 82％、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国总量的 96％，为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七、保障措施

    （一）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进一步深化机场管理体制改革，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相适应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积极推进机场投资主体和产权多元化。积极推进机场收费

机制改革，调整机场收费结构。加大利用外资力度，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

等老工业基地的民航设施建设。 

    （二）加强政策引导、拓宽融资渠道、保障资金投入。继续加强对民航专项基金的征管，

稳定中央资金来源，在稳定和加大中央及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基础上，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

不断创新民航机场建设投融资机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广泛吸收社会资本，多方筹集资

金投入机场设施建设。 

    （三）完善制度、加强监管。进一步完善宏观调控机制和市场监督体系，建立和维护健康

有序的竞争环境，健全市场准入与退出制度，规范机场的建设与经营行为，促进公平竞争和

有序发展。 

    （四）依靠技术进步，加快实现航空运输现代化。加强科技创新，进一步完善科技创新和

成果转化的管理和推广机制，加大机场基础设施建设、运营管理等方面关键技术与装备、系

统集成的研究开发与推广应用，加强智能化和信息化建设，降低工程造价，保证工程质量，

提高我国机场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 

    （五）注重环境保护、资源合理利用和运营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

和采取有效措施，在机场规划和建设中体现环境友好要求，注重保护生态环境。优化各种资

源配置，实现土地、空域等资源的有效利用，提高利用资源和能源的效率，推进民航可持续

发展。 

    （六）抓好机场集疏运系统建设。为充分发挥民航机场枢纽功能，提高区域综合交通运输

体系的安全性、可靠性与整体效率，应注重加强机场枢纽的集疏运系统的规划和建设，尤其

是吞吐量达到相当规模的机场枢纽，进一步与轨道交通、城市公交和高速公路以及铁路等优

化衔接，增强机场枢纽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撑作用。 



    （七）注重军用机场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空域资源优化配置，促进军民航协同发展。坚持平

战结合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研究解决好相关问题，妥善处理好各种利益关系，建立

健全相关规章制度，鼓励和优先考虑利用既有的军用机场资源，加强军民合用机场的建设和

军队报废机场的合理利用，继续推进空中交通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军民航二者协同发展。 

  

中国民用航空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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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机场群 华东机场群 中南机场群 西南机场群 西北机场群

北京、天津、河北、山西
、内蒙古、辽宁、吉林、
黑龙江

上海、江苏、浙江、山东、
安徽、江西、福建

广东、广西、海南、河南
、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云南、贵州
、西藏

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北京首都、南苑、天津、
石家庄、秦皇岛、太原、
运城、大同、长治、呼和
浩特、包头、海拉尔、满
洲里、锡林浩特、赤峰、
通辽、乌兰浩特、乌海、
沈阳、大连、丹东、锦州
、朝阳、长春、延吉、哈
尔滨、牡丹江、齐齐哈尔
、佳木斯、黑河

上海浦东、上海虹桥、南京
、无锡、常州、徐州、连云
港、南通、盐城、杭州、宁
波、温州、舟山、黄岩、义
乌、衢州、济南、青岛、烟
台、威海、临沂、潍坊、东
营、合肥、黄山、安庆、阜
阳、南昌、赣州、井冈山、
九江、景德镇、福州、厦门
、晋江、武夷山、连城

广州、深圳、珠海、梅州
、汕头、湛江、南宁、桂
林、北海、柳州、梧州、
海口、三亚、郑州、洛阳
、南阳、武汉、宜昌、恩
施、襄樊、长沙、张家界
、常德、永州、怀化

重庆、万州、成都、九寨
沟、攀枝花、西昌、宜宾
、绵阳、南充、泸州、广
元、达州、昆明、西双版
纳、丽江、大理、芒市、
迪庆、保山、临沧、思茅
、昭通、文山、贵阳、铜
仁、兴义、安顺、黎平、
拉萨、昌都、林芝

西安、延安、榆林、汉中
、安康、兰州、敦煌、嘉
峪关、庆阳、西宁、格尔
木、银川、乌鲁木齐、喀
什、伊宁、库尔勒、阿勒
泰、和田、阿克苏、库车
、塔城、且末、那拉提、
克拉玛依

既有30个 既有37个 既有25个 既有31个 既有24个

北京第二机场、良乡、邯
郸、衡水、承德、张家口
、吕梁、五台山、鄂尔多
斯、阿尔山、二连浩特、
巴彦淖尔、达来库布、霍
林河、加格达齐、长海、
长白山、通化、白城、漠
河、大庆、鸡西、伊春、
抚远

淮安、苏中、丽水、济宁、
九华山、蚌埠、芜湖、宜春
、赣东、三明、宁德、平潭

韶关、百色、河池、玉林
、东方、五指山、琼海、
信阳、商丘、神农架、衡
阳、岳阳、武冈、邵东

黔江、巫山、乐山、康定
、亚丁、马尔康、腾冲、
红河、怒江、会泽、勐腊
、泸沽湖、荔波、毕节、
六盘水、遵义、黄平、黔
北、阿里、日喀则、那曲

壶口、宝鸡、商洛、天水
、夏河、金昌、陇南、张
掖、武威、航天城、玉树
、花土沟、德令哈、果洛
、青海湖、固原、中卫、
喀纳斯、吐鲁番、哈密、
博乐、奎屯、楼兰、富蕴
、塔中、石河子

新增24个 新增12个 新增14个 新增21个 新增26个

        名称

  类别

全国民用机场布局规划表

既有机场
（147个）

新增机场
（9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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